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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387694][bookmark: _GoBack]附件1直轄市、縣(市)政府權責分工事項
1、 [bookmark: _Hlk205885145][bookmark: _Hlk205837729]受理申請補助計畫及初審相關事項：
(1) [bookmark: _Hlk205892027]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執行單位(賡續設置)或提案單位(新設置)撰寫補助計畫，並得視實際需求辦理計畫提案說明會。
(2) 成立初審小組審查計畫內容，另針對新設置文健站，得遴聘族群事務、文化安全、長期照顧、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社會工作或公共建設專家學者實地勘查，及協助提供公有公共空間、確認申請服務空間環境符合「安全性原則」，並得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衛政及鄉(鎮、市、區)公所相關單位會勘。
2、 計畫輔導、管理、聯繫及協調相關事項：
(1) [bookmark: _Hlk205651135]定期辦理輔導訪視抽查作業：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邀請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或遴聘族群事務、文化安全、長期照顧、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社會工作或公共建設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輔導訪視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1. 針對季平均到站率未達60%文健站加強輔導訪視：每月定期召開業務聯繫會報，公布所轄文健站平均到站率，並對當季平均到站率未達60%之文健站加強輔導訪視至少 2次。
2. 平時不定期/無預警訪視抽查：針對考核不佳、運作異常(如人事異常、到站率異常、核銷異常等)或新設置者，得辦理不定期抽查作業。
3. 前開抽查若發現有各類異常情事者，請依照「文化健康站異常事件通報類型及處遇流程」相關規定(附件1.1)辦理。另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開關站」或「到站率」異常者，應加強督促輔導，並函請執行單位限期改善，如經抽查累積達4次且經輔導仍無法改善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函報本會核定調降服務級距，如已無得調降級距者，且執行單位無正當理由者，其應通知終止契約及函報本會備查，並積極公開甄選執行單位，俾利文健站穩定運作。
(2) 落實管理相關異動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與執行單位簽訂服務契約(附件1.2)，契約內容得包括補助期限、補助經費、服務項目及內容、違規計點(1.2-1)、爭議處理、契約終止等相關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實際需求調整契約內容。另管理文健站相關異動事項，請於核定異動時併同更新「文健站資訊系統」，說明如下：
1. [bookmark: _Hlk205972203]開站異動：文健站開站時間以平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時至下午4時為原則，如有開站時間異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同意變更。
2. 項目異動：文健站變更服務項目辦理方式，如調整文化健康促進相關方案辦理時間或地點，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同意變更。
3. 長者異動：文健站服務長者核定名冊如有異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同意變更。但涉及服務級距調整者，應報請本會同意變更。 
4. 財產異動：列帳並管理轄內文健站受本計畫補助財產相關異動事宜(如財產增加、移動或報廢)，請逕依《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變更。
5. 人員異動：計畫執行期間，除計畫負責人放寬資格，應敘明理由及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函報本會核定外，餘其他工作人員異動，請逕依計畫規定審查核定並副知本會備查。另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實督促轄內執行單位依照《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人員進用相關事宜，並應依照《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法令規定防治職場性騷擾，及得參考勞動部最新公告修正《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相關規定防治職場霸凌，強化執行單位雇主預防責任。
6. 場地異動：文健站如有變更服務地點需求，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比照新設置文健站實地勘查程序辦理，並以落實場地環境安全為原則，填報「文化健康站服務場地異動檢核表」(附件1.3)，函報本會核定，始得辦理搬遷異動。但如有天災事變、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執行單位之事由(如天災導致交通中斷或文健站設施災損，需立即搬遷)，不在此限，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搬遷後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後函報本會核定。
7. 執行單位異動：執行單位如因故放棄承接、考核不佳未能賡續補助設置者，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原執行單位辦理各項交接事項，並訂定暫無執行單位承接之更換執行單位作業計畫，至少應包括工作人員勞動權益、服務對象照顧安排、財產管理、服務場地、經費核銷等相關事項，及積極盤點轄內有意願承接且符合資格之執行單位，上開作業計畫，請函報本會備查；至後續異動事宜，比照「新設置」文健站審查程序辦理，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初審作業，函報本會辦理複審核定。
(3) 輔導提升服務品質：為輔導文健站提升服務品質，打造長照資源互助網，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結合本會專業服務團隊，共同辦理相關長照訓練課程，積極輔導文健站執行單位成為長照喘息服務或其他長照服務特約單位。
(4) 善盡協調聯繫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善盡協調聯繫之責，並應每月定期辦理轄內文健站業務聯繫會報，得邀請本會(或委託專業服務團隊)、鄉(鎮、市、區)公所、衛生所、長照分站、文健站、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住民族就業服務辦公室相關網絡單位，並得視議題邀請府內社政、教育、衛政、勞政或交通等相關業務單位列席，協助文健站排除障礙。
3、 補助計畫撥付、核銷及結報相關事項：執行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其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補助之處分，及命其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並停止補助3年：
(1) 檢具各項資料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其他不實情事。
(2)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計畫。
4、 彙整績效成果及相關報表：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轄內各文健站實際服務成果及配合提供相關報表資料。





[bookmark: _Toc208387695][bookmark: _Hlk206007014]附件1.1文健站異常事件通報類型及處遇流程
	風險等級
	事件類型
	處遇情形

	第一級（低）
	1、 開關站異常：未依規定開站、無預警關站或未依規定變更服務地點。
2、 到站率異常：到站率低於60%達2次者。
3、 人事異常：工作人員未依規定請假達2次者(如遲到早退、不假外出等相關情事)。
4、 系統登打異常：未依規定至文健站資訊管理系統建立完整行政及個案資料達3次者(如財產清冊、菜單、薪資領取資料、量測紀錄、活動紀錄、工作人員基本資料、志工名冊等相關資料)。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接獲通報次日起5個工作天內，請鄉(鎮、市、區)公所完成實地訪視，並於10個工作天內，完成書面報告及函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

	第二級（中）
	1、 開關站異常：未依規定開站、無預警關站或未依規定變更服務地點達2次者。
2、 到站率異常：到站率低於60%達4次者。
3、 人事異常：勞資爭議(如積欠工資、未給付資遣費等)、工作人員3個月內異動頻繁(3個月內頻繁更換工作人員)。
4、 系統登打異常：未依規定至文健站資訊管理系統建立完整行政及個案資料達5次者(如財產清冊、菜單、薪資領取資料、量測紀錄、活動紀錄、工作人員基本資料、志工名冊等相關資料)。
5、 核銷異常：未依規定支用經費或核銷不實(如未加保、未按月發放薪資、薪資回捐、菜色與餐費不符、簽到表或照片實際出席人數與經費不一致等未合理運用相關情事)。
6、 設備設施異常：站內設施設備老舊破損，影響長者公共安全者。
	1.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接獲通報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完成實地訪視，並於5個工作天內，完成書面報告函報本會備查。


	第三級（高）
	1、 開關站異常：未依規定開站、無預警關站或未依規定變更服務地點達3次者。
2、 到站率異常：到站率低於60%達6次者。
3、 人事異常：提起勞資爭議訴訟、職場霸凌、工作人員未依規定提供服務(如上班時間不當飲酒或聚賭等)。
4、 系統登打異常：未依規定至文健站資訊管理系統建立完整行政及個案資料達7次者(如財產清冊、菜單、薪資領取資料、量測紀錄、活動紀錄、工作人員基本資料、志工名冊等相關資料)。
5、 服務品質異常：站內發生暴力事件、洩漏長者個人資料、實施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如抽血)、推銷任何產品(如保險、靈骨塔、保健食品等)、食品安全事件(如食物中毒)、政治性活動等非屬計畫核定工作項目，情節重大嚴重影響服務品質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接獲通報次日起1個工作天內，完成實地訪視，3個工作天內，邀集鄉(鎮、市、區)公所及文健站執行單位等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議，並於5個工作天內完成書面報告及會議紀錄函報本會備查。


備註：
(1) 以上異常事件類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實際需要另行補充規定。
(2) 通報來源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平日訪視、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訪視、文健站內部陳情或一般民眾陳情。






[bookmark: _Toc208387696][bookmark: _Hlk205830644]附件1.2直轄市、縣(市)與執行單位簽訂服務契約範本

○○○政府補助○○辦理○○年度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
(下列約定事項請依計畫規定及實際需求調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補助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辦理「文化健康站」有關事宜，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1條  補助期間：自核定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2條  乙方接受甲方補助辦理之業務：
1、 文健站名稱：______縣（市）_____ 鄉（區鎮）文化健康站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服務區域範圍：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列出服務之鄉（鎮、市、區及村里名稱）。
3、 服務對象：
4、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服務項目：
(2) 服務時間： 
(3) 服務人數： 
第三條  補助經費：總金額為新臺幣　　　萬 　　元整。
第四條  經費撥付：
1、 [bookmark: _Hlk205827026]人事費：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受補助執行單位自行約定撥付經費機制，原則應每月15日前核實撥付照服務員薪資。
2、 其他費用:甲方應先請乙方掣據請補助經費百分之八十(不含人事費)，乙方應依限填妥領據函請甲方撥補助經費百分之八十(不含人事費)。
第5條 補助經費之核銷期限： 
第六條  契約變更：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
第7條 [bookmark: _Hlk205830481]  違約計點：(違約事項得參考異常事件類型、查核項目及提升
             計畫服務品質之實際需求訂定)
第8條   契約終止：
1、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2)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3)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4)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2、 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且雙方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9條   爭議處理：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0條   其他事項：
1、 乙方應依政府相關會計規定辦理核銷。
2、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所訂之期限辦理核銷，應按逾期日數，每日    元計算逾期違約金。
3、 乙方逾期違約金之支付，由甲方當期補助經費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繳納。
4、 乙方逾期違約金之總額，已核定補助計畫之業務費之○%為上限
5、 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且應依核定計畫之補助項目執行與支用，除經函請甲方同意者外，各補助項目不得任意流用。
6、 [bookmark: _Hlk208751965]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悉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年度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及其附件、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契約1式4份，由甲乙雙方各存2份。
立約人：
　　 甲方：○○直轄市、縣(市)政府
　　 地址：
　　 代表人：
　　 聯絡人：
　　 電話：

　　 乙方：
　　 地址：
　　 代表人：
　　 聯絡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08387697]附件1.2-1直轄市、縣(市)與執行單位服務品質管理違約計點規定範本
○○○政府補助辦理文化健康站服務品質管理違約計點規定
(下列約定事項請依計畫規定及實際需求調整)
1、 依據
1、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2、 ○○○政府補助辦理○○年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書。
2、 目的
為確保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使用者權益，提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內文化健康站執行單位(下稱執行單位)服務品質，訂定服務品質管理違約計點規定。
3、 處理原則
1、 經查證各項缺失屬實依規定記點，每次違約計點時，○○縣(市)政府將以書面通知執行單位限期改善，並由執行單位函復○○縣(市)政府改善情形。
2、 執行單位於契約期間違約計點達○○點者(自行訂定)，依○○○政府補助辦理○○年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書第○條予以終止契約。
3、 計點規定如有未盡事宜，○○縣(市)政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4、 違約事項：請參考本計畫異常事件通報類型(如開關站異常、到站率異常、人事異常、系統登打異常、核銷異常、設配設施異常或服務品質異常)，或查核計畫規定項目，依實際需求訂定。






[bookmark: _Toc208387698]附件1.3文健站服務場地異動檢核表
○○○政府補助辦理文化健康站服務場地異動檢核表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206148322]執行單位
	

	文化健康站名稱
	

	計畫負責人
	

	原服務場地地址
	

	擬異動場地地址
	

	出(列)席人員
	

	服務級距
	□第1級：20-29人
□第2級：30-39人
□第3級：40-49人
□其他          

	使用建物分類
	□公有空間
  □活動中心□聚會所□學校□派出所□其他          
□私有公共空間
  □教會□其他          
□私有空間
  □民宅□老人福利機構□其他          

	使用建物構造
	□竹造 □鋼筋水泥 □木造 □磚造　 □鐵皮或加建鐵皮 　□其他＿＿＿＿＿＿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一、活動空間

	設
備
	1
	建築物出入口是否平順(無門檻)以防止絆倒及方便輪椅進出？
	□是 □否
	

	
	
	2
	地面是否平順以利行進？
	□是 □否
	

	
	
	3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4
	是否有良好通風？
	□是 □否
	

	
	維護
	5
	重要個人資料是否存放於儲物櫃並隨時上鎖？
	□是 □否
	

	
	
	6
	通路無堆積雜物妨礙行進？
	□是 □否
	

	
	
	7
	裸露之電線無老化破損問題？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二、浴室或廁所

	設
備
	1
	是否有平順且寬度在90公分以上的通路可以到達？ 
	□是 □否
	

	
	
	2
	出入口是否平順(無門檻)以利行進？
	□是 □否
	

	
	
	3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4
	是否有防滑措施？
	□是 □否
	

	
	
	5
	內部是否有足夠輪椅通行及迴轉之淨空間(直徑1.2公尺但邊緣20公分可與洗面盆重疊) ？
	□是 □否
	

	
	
	6
	是否設置無障礙扶手？
	□是 □否
	

	
	
	7
	是否設置緊急救助鈴？
	□是 □否
	

	
	
	8
	洗面盆是否設置扶手並考慮輪椅乘坐者之使用（洗面盆前面20公分淨高65公分以上）？
	□是 □否
	

	
	維護
	9
	瓦斯熱水器設置於通風處或有排氣管到戶外？
	□是 □否
	

	
	
	10
	扶手是否定期檢查結構穩固且無凸起物？
	□是 □否
	

	三、緊急設備及消防安全
	設
備
	1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緊急照明燈或手電筒？
	□是 □否
	

	
	
	2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急救箱(藥品未過期限)？
	□是 □否
	

	
	
	3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未過期限之滅火設備？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四、廚房

	設
備
	1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2
	是否設置瓦斯外洩警報器？
	□是 □否
	

	
	
	3
	是否有排煙及排風設備？
	□是 □否
	

	
	
	4
	粘板刀具是否區分並標示生/熟食？
	□是 □否
	

	
	維護
	5
	地面採用防滑材料或已做防滑處理? 
	□是 □否
	

	
	
	6
	瓦斯管線是否定期檢查？
	□是 □否
	

	
	
	7
	裸露之電線無老化破損問題？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內容
	備註

	五、建築物周邊環境

	設
備
	1
	坡道是否平順可供輪椅通行（坡道之坡度是否妥適，兩端高差/坡道長度最好在1/10以下）？
	□是 □否
	

	
	
	2
	階梯是否梯級高度與深度比例一致且無太陡情形？
	□是 □否
	

	
	
	3
	坡道或階梯是否設置扶手且高度適中（扶手高度為地面上起75-85公分）？
	□是 □否
	

	
	
	4
	道路、坡道或階梯構造是否堅固？
	□是 □否
	

	
	
	5
	道路及建築物出入口附近是否有良好的照明？
	□是 □否
	

	
	維護
	6
	道路、坡道或階梯表面採用防滑材料或已做防滑改善
	□是 □否
	

	
	
	7
	坡道地面應定期維護平整、堅固、防滑
	□是 □否
	

	
	
	8
	扶手是否定期檢查結構穩固且無凸起物？
	□是 □否
	

	
	
	9
	建築物周邊是否便利緊急救助車輛停放？
	□是 □否
	

	六、文化與特性
	1
	站內設置是否符合族群文化特性？
	□是 □否
	

	
	2
	是否有專屬空間？
	□是 □否
	

	七、其他事項
	

	【請依實際需求逐級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bookmark: _Hlk205889879]

[bookmark: _Toc208387699]附件2鄉(鎮、市、區)公所權責分工事項
1、 [bookmark: _Hlk205891794][bookmark: _Hlk206158286]配合蒐集轄內原住民族長者照顧需求，並主動提供公有公共空間，協助申請設置文健站。
2、 配合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訪視或查核轄內文健站實際執行情形，每季訪查文健站長者到站及用餐情形至少1次，得採多元方式辦理(如電話、視訊、實地)，但實地訪查比例不得低於所轄文健站三分之一(未達4站者，應全部實地訪查)，並於完成訪查後登入文健站資訊系統。
3、 依據「文化健康站異常事件通報類型及處遇流程」規定，配合相關實地訪視作業。
4、 配合原住民族長照推動委員會運作，連結公私部門不同網絡單位之長照服務資源，協助文健站穩定運作。



























[bookmark: _Toc208387700][bookmark: _Hlk206002764]附件3執行單位權責分工事項
1、 執行補助計畫服務內容相關事項：執行單位應依核定計畫內容確實辦理各項服務項目，如有異動，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變更，並請於核定異動時併同更新「文健站資訊系統」。
(1) 服務場地：應於明顯處懸掛「○○縣/市○○鄉/區○○文化健康站」之招牌，且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及「經費來源：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字樣(附件3.1)。
(2) 開站時間：以平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時至下午4時為原則。
(3) 服務長者：請依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及核定服務級距列出長者名冊，註明「到站」或「外展」人數，其中外展人數以未逾核定列冊服務長者總人數40%為原則，並為穩定文健站正常運作及兼顧服務量能，以核定長者名冊為優先服務對象。
(4) 服務項目：各項服務方案應融入原住民族文化安全，連結長照相關網絡資源，規劃因地制宜文化健康照顧相關服務，引導文健站長者共同參與相關健康促進方案設計，並得結合在地志工力量，發展互助支持體系，共同推廣健康部落(社區)，保障原住民族健康權，其服務項目至少包括以下事項，各項服務紀錄(成果)，應併同上傳「文健站資訊系統」。
1.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紀錄長者血壓、體溫等生命徵象，提供基本日常照顧，配合衛生所或相關長照網絡單位衛教宣導及文康休閒活動等。
2. 文化健康及預防延緩失能服務：
(1) 鼓勵長者共同參與課程活動方案設計，發展符合在地文化特性之文化健康照顧方案。另照服員如安排外展關懷訪視服務，站內至少留守1名照服員提供到站長者服務，並依長者不同族群、性別、健康狀況、文化特性及興趣喜好，規劃因地制宜相關活動方案。
(2) 每名照服員每月輪流至少帶領1次延緩失能單元活動，並以每半年(6個月)為單位以衛生福利部規定之長者功能評估量表(ICOPE)辦理前、後測。
3. 提供健康營養餐食：提供營養均衡且符合衛生安全之健康餐食，鼓勵長者於站內共同聚餐，透過用餐建立群體，彼此相互關懷，提高社會參與。
4.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每名照服員每月至少提供10人次關懷訪視或電話問安，其中實地訪視至少2次，主動關懷長者生活情形，提供健康照顧簡易諮詢、長照、醫療及福利訊息或轉介等服務，鼓勵長者參加文健站活動，並主動發掘長者照顧需求。
5. 服務座談及成果發表：得邀請長者家屬、在地意見領袖及相關資源連結單位，每半年至少辦理照顧服務需求座談會1場次。另得自主辦理或運用在地相關活動，每年至少辦理成果發表會1場次。
6. 提供量能提升服務：非必要服務項目，執行單位如經核定本項經費者，得提供簡易居家照顧服務、陪同外出、陪同就醫、家務協助、陪伴服務、餐食照顧等符合在地需求之長照創新服務之項目。另本項服務應由照服員提供服務為原則，不可請臨時人員單獨行使業務。
7. 其他配合事項：配合政策推動及宣導，結合相關網絡單位資源，視服務長者需求，落實多元轉介及辦理長照相關政策宣導或活動。另如發現服務對象為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得協助轉介至衛福部相關照顧補助資源，以加強其療癒照顧服務。
(5) [bookmark: _Hlk205972261]服務場地：文健站服務地址原則未經核定同意，不得任意搬遷。但因服務長者實際需要，得敘明理由函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變更其他場地辦理相關活動。
(6) 財產保管：列帳並保管文健站受本計畫補助財產相關事宜(如財產增加、移動或報廢)，請逕依《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管理工作人員相關事項：執行單位應與照服員簽訂勞動契約(附件3.2)，善盡雇主管理之責，並依照《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工作人員如有異動，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變更，並請於核定異動時併同更新「文健站資訊系統」。
(1) 工作人員進用：執行單位應辦理公開徵才，徵選資訊至少應公開本會原JOB原住民人力資訊網，並應邀請本會(原住民族就業服務辦公室或委託文健站專業服務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外聘專家學者，併同執行單位組成徵選小組至少5人辦理面試事宜，並擇優通知錄取，經核定後予以進用。 
(2) 工作人員薪資：
1. 執行單位應按月撥付照服員薪資(補助經費尚未入帳前亦同)，並於每月20日前至「文健站資訊系統」填列薪資領取情形，另本會將定期彙整未領取薪資之照服員名單，如有遲延發放或積欠工資等異常情形者，將依「文健站異常事件通報類型及處遇流程」規定辦理。
2. 執行單位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方式要求工作人員薪資回捐或未全額給付薪資或獎金。
3. [bookmark: _Hlk206006245]為配合行政院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政策，執行單位於照服員申請產假期間(超過1周以上)，得申請職務代理人，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其所需費用，得由「工作人員服務費」支應，以確保文健站業務穩定運作。
(3) 工作人員終止契約：
1. 執行單位應與照服員簽訂勞動契約，並明訂契約終止事由，其中因勞工不能勝任工作予以解僱者，執行單位應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並應主動提供績效改善計畫，積極輔導教育訓練，協助照服員提升服務品質，如仍未獲改善，始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予以解僱，資遣費由執行單位雇主負擔。
2. 但未可歸責於執行單位之事由，如政府補助財源緊縮、在地原住民族長者人數自然減少或其他具體事由，致調降文健站服務級距而減聘照服員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敘明理由及檢具相關佐證文件，函報本會同意由「行政管理費」支應資遣費。
3、 配合輔導、訪視、查核及訓練相關事項
(1) 執行單位應配合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輔導訪視查核作業。
(2) 文健站工作人員應積極提升專業知能，原則不得拒絕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訓練課程以本會委託專業服務團隊或衛生福利部辦理相關長照繼續教育課程為主，計畫負責人每年至少完成10小時，照服員每年至少完成20小時。
4、 辦理補助計畫經費核銷相關事項：本計畫補助經費為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並應依核定項目與經費辦理，執行單位應將相關核銷支用單據，依《會計法》、《審計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核銷法令規定確實辦理。
5、 配合提報執行情形及績效：執行單位應配合「文健站資訊系統」填報各項完整資料，包括行政資料、個案資料、促進健康活動資料、人力資源資料及社會參與資源網絡與志願服務相關資料，其中個案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規定善盡保管之責，並配合本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報各項執行成果。




















[bookmark: _Toc208387701]附件3.1文健站招牌格式
1、 規格： 
1. 材質:不限
2. 尺寸(直式):長100cm×寬48 cm×厚3cm
3. 字體:不限，顏色:黑色 Logo顏色:彩色
4. 刻製名稱: ○○縣、市○○鄉○○文化健康站
2、 規格樣式如下：
	

補助設置  

○○縣、市○○鄉（鎮、市、區）文化健康站
                                                 
 承辦單位：○○縣、市政府


 經費來源：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bookmark: _Toc208387702]附件3.2文健站執行單位與照顧服務員勞動契約書範本
(下列約定事項請依本計畫、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及實際需求調整)

             (執行單位、以下稱甲方)
立約人            (以下稱乙方)，雙方充分體認「原住民族委員會○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規定及工作特性同意訂立契約如下：
1、 契約時間：
2、 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從事下列工作：

3、 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                                   
4、 工作時間：
（1） 乙方正常工作時間如下，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周不超過40小時：
· 開站五日文健站：周一至周五＿＿:＿＿上班，＿＿:＿＿下班。
· 開站三日文健站：周   、周   、周   ，＿＿:＿＿上班，＿＿:＿＿下班。
（2） 甲方得視業務需要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5、 例假、（特別）休假、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的給假：
6、 工資：
（1） □開站五日文健站：工資採「按月計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工資        元。
□開站三日文健站：工資採「按日計酬」，甲方每日給付乙方工資        元。 
（2） 經乙方同意發放工資時間如下，如遇例假或休假則（□提前□順延）：
□每月一次：於每月＿＿＿日發放（□前月□當月□次月）之工資。
□每月二次：
1、每月＿＿＿日發放（□前月□當月□次月）＿＿＿日至（□前月□當月□次月）＿＿＿日之工資；
2、每月＿＿＿日發放（□前月□當月□次月）＿＿＿日至（□前月□當月□次月）＿＿＿日之工資。
□ 其他：＿＿＿＿＿＿＿＿＿＿＿＿＿＿＿＿＿＿＿＿  
（3） 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7、 請假：
乙方之請假依勞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勞工請假規則辦理。
8、 終止契約：
（1） 甲方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依同法第16條、第17條、第84條之2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辦理。
（2） 甲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乙方終止契約，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不發資遣費。
（3） 乙方預告終止契約：（不定期契約）
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規定預告甲方終止契約時，其預告期間應準用同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4） 乙方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甲方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乙方得不經預告甲方終止契約，並得依同法第17條、第84條之2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甲方給付資遣費。
9、 退休：
（1） 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3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自（申）請退休時，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強制乙方退休時，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0、 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1、 福利：
（1） 甲方應依法令規定，為乙方辦理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2） 乙方在本契約有效期間，享受甲方事業單位內之各項福利設施及規定。
12、 考核及獎懲：
13、 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年度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及其附件、工作規則、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14、 契約修訂：
本契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15、 契約之存執：
本契約書1式2份，雙方各執1份為憑。
立契約書人： 
甲 方：○○○○○○協會（蓋協會印章） 
代 表 人：理事長 ○○○（簽名蓋章） 
立案字號： 

乙 方：○○○（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10932135][bookmark: _Hlk206051736][bookmark: _Toc208387703]附件4非原住民族地區尚待設置文健站需求一覽表
114.09.15
	縣市政府
	序號
	鄉(鎮、市、區)
	村里
	現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或巷弄長照站數

	新北市
	1. 
	蘆洲區
	光明里
	-

	
	2. 
	
	光華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3. 
	
	南港里
	-

	
	4. 
	
	得仁里
	1處社照C

	
	5. 
	深坑區
	埔新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6. 
	三重區
	永福里
	1處社照C

	
	7. 
	五股區
	六福里
	-

	
	8. 
	
	德音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9. 
	泰山區
	山腳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10. 
	
	楓樹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11. 
	
	義仁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12. 
	板橋區
	歡園里
	1處社照C

	
	13. 
	土城區
	學成里
	-

	
	14. 
	
	永豐里
	-

	
	15. 
	汐止區
	厚德里
	1處社照C

	
	16. 
	萬里區
	萬里里
	1處社照C、1處醫事C

	
	17. 
	新莊區
	信義里
	1處社照C

	
	18. 
	
	西盛里
	1處社照C、2處醫事C

	
	19. 
	鶯歌區
	二甲里
	-

	
	20. 
	瑞芳區
	瑞濱里
	-

	
	21. 
	樹林區
	東昇里
	1處社照C

	
	22. 
	新店區
	中正里
	1處醫事C

	
	23. 
	八里區
	舊城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1處醫事C

	桃園市
	24. 
	桃園區
	龍鳳里
	1處社照C

	
	25. 
	
	寶安里
	-

	
	26. 
	大溪區
	瑞興里
	-

	
	27. 
	
	仁愛里
	1處社照C

	
	28. 
	
	南興里
	1處社照C

	
	29. 
	
	仁和里
	1處社照C

	
	30. 
	楊梅區
	瑞塘里
	1處社照C

	
	31. 
	
	青山里
	1處社照C

	
	32. 
	蘆竹區
	海湖里
	1處社照C

	
	33. 
	龜山區
	兔坑里
	1處社照C

	
	34. 
	
	幸福里
	1處社照C

	
	35. 
	
	大崗里
	1處社照C

	
	36. 
	
	新嶺里
	1處社照C

	
	37. 
	
	樂善里
	1處社照C

	
	38. 
	八德區
	大和里
	1處社照C

	
	39. 
	
	興仁里
	1處社照C

	
	40. 
	龍潭區
	東興里
	1處社照C

	
	41. 
	
	龍祥里
	-

	
	42. 
	
	八德里
	1處社照C

	
	43. 
	
	黃唐里
	1處社照C

	
	44. 
	平鎮區
	東勢里
	1處社照C

	
	45. 
	
	華安里
	1處社照C

	苗栗縣
	46. 
	頭份市
	土牛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47. 
	竹南鎮
	崎頂里
	1處社照C

	
	48. 
	
	大埔里
	1處社照C

	
	49. 
	
	山佳里
	1處一般社照關懷據點

	台中市
	50. 
	大里區
	金城里
	-

	彰化縣
	51. 
	彰化市
	復興里
	1處社照C 

	南投縣
	52. 
	埔里鎮
	杷城里
	-

	臺南市
	53. 
	永康區
	二王里
	-

	宜蘭縣
	54. 
	宜蘭市
	民權里
	1處醫事C

	
	55. 
	
	神農里
	1處社照C

	
	56. 
	
	新東里
	1處社照C

	
	57. 
	蘇澳鎮
	龍德里
	1處社照C

	
	58. 
	
	港邊里
	1處社照C

	
	59. 
	
	永榮里
	1處社照C

	
	60. 
	
	隘丁里
	1處社照C

	
	61. 
	冬山鄉
	順安村
	1處社照C

	
	62. 
	
	永美村
	1處社照C

	
	63. 
	
	清溝村
	1處社照C

	
	64. 
	
	鹿埔村
	1處社照C

	
	65. 
	
	廣興村
	1處社照C

	
	66. 
	
	大吉村
	1處社照C

	
	67. 
	五結鄉
	五結村
	1處社照C

	
	68. 
	
	協和村
	1處社照C

	
	69. 
	
	孝威村
	1處社照C

	
	70. 
	員山鄉
	員山村
	1處社照C

	
	71. 
	
	尚德村
	1處社照C

	
	72. 
	
	內城村
	1處社照C

	
	73. 
	礁溪鄉
	大忠村
	1處醫事C

	
	74. 
	
	德陽村
	1處社照C

	
	75. 
	
	白雲村
	-

	
	76. 
	
	玉石村
	-

	
	77. 
	
	三民村
	-

	
	78. 
	頭城鎮
	大坑里
	1處社照C

	
	79. 
	
	武營里
	2處社照C

	
	80. 
	
	新建里
	1處社照C

	
	81. 
	
	竹安里
	-

	
	82. 
	壯圍鄉
	吉祥村
	-

	
	83. 
	
	忠孝村
	2處社照C

	
	84. 
	
	古亭村
	1處社照C

	
	85. 
	
	功勞村
	1處社照C

	臺東縣
	86. 
	綠島鄉
	中寮村/公館村
	-



[bookmark: _Hlk206096799][bookmark: _Toc208387704][bookmark: _Toc202807778]
附件5直轄市、縣(市)政府「賡續設置」文健站計畫書
[bookmark: _Hlk200552438]範本

[bookmark: _Hlk206097770]○○○政府申請賡續設置○○年度文化健康站計畫書
1、 計畫緣起:
2、 計畫目標：(應具體說明，並盡量以產出型或成果效益指標為原則)
3、 現行方案檢討：
1、 現況說明：(請分表具體說明轄內整體原住民人數情形及各鄉、鎮、市、區之原住民長者人口現況)
[bookmark: _Hlk206055800]表1：○○○轄內原住民55歲以上全體長者人數
	轄內原住民鄉(鎮、市、區)數
	轄內原住民鄉(鎮、市、區)村(里)數
	原住民人數
	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個
	○個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表2：○○○轄內各鄉(鎮、市、區)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bookmark: _Hlk206055584]鄉(鎮、市、區)
	村(里)
	原住民人數
	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萬榮鄉
	西林村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見晴村
	
	

	
	萬榮村
	
	

	
	明利村
	
	

	
	馬遠村
	
	

	
	紅葉村
	
	

	以下依此類推
	
	
	

	
	
	
	

	
	
	
	

	合計
	○村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2、 問題分析：(請具體說明轄內原住民族長者照顧服務共通性或個別性需求，並分析相關健康議題需求)
3、 現行方案執行成效(請具體說明轄內文健站各服務項目執行成效，並檢討策進作為)


本文件僅限會議使用，未經授權請勿外流

本文件僅限會議使用，未經授權請勿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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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內容：(請依據計畫規定彙整各文健站執行內容)
（1） 實施地區：
（2） 服務對象： 
（3） 服務人數：總計  人(男性  人；女性  人)。
（4） 服務時間：
（5） 服務項目：
（6） 提供就業人數：
※○○年度設置文健站數及地點，共___站(請按查核成績依序排列)
	編號
	鄉（鎮、市、區）
	村里
	文健站

	服務區域內已有之文健站、巷弄長照站及社區關懷據點
	服務對象/健康狀況/服務族群
	開站日數
	現行服
務級距
	量能服務
級距
	最近一次查核成績
	114年1-8月平均服務長者率
	114年
1-8月平均到站率

	
	
	
	執行單位
	名稱
	服務空間類型
	服務
地址
	
	
	
	調整服務
級距
	
	
	
	

	範本
	萬榮鄉

	萬榮村
	
	
	活動中心
	
	ＯＯＯ站地址：
	服務人數：
     
(1) 失能  人
(2) 身障  人
(3) 獨居  人
(4) 衰弱、亞
健康   人

服務族群：太魯閣族
	5日
	20~29人
	□調升：   
□調降：   
	
	
	

	
	
	
	
	
	
	
	
	(5) 
	
	□調升：     
□調降：     
	
	
	
	

	
	
	
	
	
	
	
	
	
	
	
	
	
	
	



5、 [bookmark: _Hlk206098842]辦理機關：
1、 [bookmark: _Hlk206062326]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2、 承辦機關：○○○政府
3、 協辦機關：○○○公所
4、 執行單位：共有○個執行單位
6、 實施期程
7、 經費概算：(請依據計畫規定補助項目，彙整轄內文健站實際需求編列費用)
	一、人事費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申請本會補助經費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經費
	受補助執行單位自籌經費
	備註

	
	
	
	
	
	
	
	

	
	
	
	
	
	
	
	

	小計
	
	
	
	
	
	
	

	二、業務費

	開辦費
	
	
	
	
	
	
	

	設備費
	
	
	
	
	
	
	

	業務費
	
	
	
	
	
	
	

	小計
	
	
	
	
	
	
	

	三、行政管理費

	小計
	
	
	
	
	
	
	

	總計
	
	
	
	
	
	
	


8、 經費來源：
1、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費：○元
2、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經費：○元
3、 執行單位自籌經費：○元
9、 預期效益：


[bookmark: _Toc208387705][bookmark: _Toc202807779]附件6直轄市、縣(市)政府「新設置」文健站計畫書
範本

○○○政府申請新設置○○年度文化健康站計畫書
1、 計畫緣起：
2、 計畫目標：(應具體說明，並盡量以產出型或成果效益指標為原則)
3、 現行方案檢討
1、 [bookmark: _Hlk206097873]現況說明：(請分表具體說明轄內整體原住民人數情形及各鄉、鎮、市、區之原住民長者人口現況)
表1：○○○轄內原住民55歲以上全體長者人數
	轄內原住民鄉(鎮、市、區)數
	轄內原住民鄉(鎮、市、區)村(里)數
	原住民人數
	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個
	○個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表2：擬申請文健站所轄鄉(鎮、市、區)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鄉(鎮、市、區)
	村(里)
	原住民人數
	原住民55歲以上長者人數

	萬榮鄉
	西林村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見晴村
	
	

	
	萬榮村
	
	

	
	明利村
	
	

	
	馬遠村
	
	

	
	紅葉村
	
	

	以下依此類推
	
	
	

	
	
	
	

	
	
	
	

	合計
	○村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合計：○人(○%)


2、 問題分析：(請具體說明轄內原住民族長者照顧服務共通性或個別性需求，並分析申請設置新站之必要性)
3、 現行方案執行成效(請具體說明轄內文健站各服務項目執行成效，並檢討策進作為)


4、 	執行內容：(請依據計畫規定彙整各文健站執行內容)
（1） 實施地區：
（2） 服務對象： 
（3） 服務人數：總計  人(男性  人；女性  人)。
（4） 服務時間：
（5） 服務項目：
（6） 提供就業人數：
※○○年度申請新設置共○站，實施地區共○鄉(鎮、市、區)，共___站(請按初審成績高低排序)
	編號
	鄉（鎮、市、區）
	村里
	文健站
	服務區域內已有之文健站、巷弄長照站及社區關懷據點
	服務對象/健康狀況/服務族群
	是否符合環境設備安全
	是否為合格執行單位
	人員
配置
	是否取得場地使用同意證明書
	是否召開公開說明會
	初審成績

	
	
	
	執行單位
	名稱
	服務空間類型
	服務
地址
	
	
	
	
	
	
	
	

	範本
	萬榮鄉
	萬榮村
	
	
	活動中心
	
	ＯＯＯ站地址：
	服務人數：
     
(1) 失能  人
(2) 身障  人
(3) 獨居  人
(4) 衰弱、亞
健康   人
服務族群：太魯閣族
	
	□立案人民團體
□立案醫事機構或長照機構
□大專校院
	計畫負責人：已有合作意向，資格符合/待聘

照服員：
已有合作意向，資格符合/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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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僅限會議使用，未經授權請勿外流

本文件僅限會議使用，未經授權請勿外流


	
2
5、 辦理機關：
1、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2、 承辦機關：○○○政府
3、 協辦機關：○○○公所
4、 執行單位：共有○個執行單位
6、 實施期程
7、 經費概算：(請依據計畫規定補助項目，彙整轄內文健站實際需求編列費用)
	一、人事費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申請本會補助經費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經費
	受補助執行單位自籌經費
	備註

	
	
	
	
	
	
	
	

	
	
	
	
	
	
	
	

	小計
	
	
	
	
	
	
	

	二、業務費

	開辦費
	
	
	
	
	
	
	

	設備費
	
	
	
	
	
	
	

	業務費
	
	
	
	
	
	
	

	小計
	
	
	
	
	
	
	

	三、行政管理費

	小計
	
	
	
	
	
	
	

	總計
	
	
	
	
	
	
	


8、 經費來源：
1、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費：○元
2、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經費：○元
3、 執行單位自籌經費：○元
9、 預期效益：


[bookmark: _Toc208387706][bookmark: _Hlk206148488][bookmark: _Hlk206148522][bookmark: _Hlk206148553]附件6.1長者名冊
○○政府○○新設置文健站長者名冊
	編號
	姓名
	生日
	證號
	性別
	連絡電話
	族別
	CMS等級
	身障等級
	罹患慢性病
	獨居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服務註記

	1
	王○明
	0440101
	A111
	男
	0900
	布農
	
2
	
輕
	高血壓
	是
	王大明
	0910-0000
	到站

	1
	
	
	
	
	
	
	
	
	
	
	
	
	

	2
	
	
	
	
	
	
	
	
	
	
	
	
	

	3
	
	
	
	
	
	
	
	
	
	
	
	
	

	
	
	
	
	
	
	
	
	
	
	
	
	
	

	備註:
1、 [bookmark: _Toc523340688][bookmark: _Toc524335165][bookmark: _Toc525117661][bookmark: _Toc527983507][bookmark: _Toc22305650][bookmark: _Toc22305813][bookmark: _Toc521921775]新設置文健站申請服務級距為第1級，服務長者至少20人。
2、 服務對象：以計畫規定55歲以上衰弱、亞健康、獨居、輕度失能或55歲以下得自理身障者之原住民為優先。 
3、 CMS長照需要等級：依衛生部公告相關評估量表，共分為1-8級，數字愈大，代表被照顧者的長照需求度愈高。
4、 身心障礙等級：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5、 罹患慢性病：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
6、 服務註記：請依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及核定服務級距列出長者名冊，並註明「到站」或「外展」人數，其中外展人數以未逾核定列冊服務長者總人數40%為原則，並為穩定文健站正常運作及兼顧服務量能，以核定長者名冊為優先服務對象。


[bookmark: _Toc202807793]







[bookmark: _Toc208387707]附件6.2環境設備安全調查表
[bookmark: _Hlk201944288]○○○政府新設置文化健康站環境安全設備調查表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執行單位
	

	申請文健站名稱
	

	申請文健站地址
	

	出(列)席人員
	

	使用建物分類
	□公有空間
  □活動中心□聚會所□學校□派出所□其他          
□私有公共空間
  □教會□其他          
□私有空間
  □民宅□老人福利機構□其他          

	使用建物構造
	□竹造 □鋼筋水泥 □木造 □磚造　 □鐵皮或加建鐵皮 　□其他＿＿＿＿＿＿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一、活動空間

	設
備
	1
	建築物出入口是否平順(無門檻)以防止絆倒及方便輪椅進出？
	□是 □否
	

	
	
	2
	地面是否平順以利行進？
	□是 □否
	

	
	
	3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4
	是否有良好通風？
	□是 □否
	

	
	維護
	5
	重要個人資料是否存放於儲物櫃並隨時上鎖？
	□是 □否
	

	
	
	6
	通路無堆積雜物妨礙行進？
	□是 □否
	

	
	
	7
	裸露之電線無老化破損問題？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二、浴室或廁所

	設
備
	1
	是否有平順且寬度在90公分以上的通路可以到達？ 
	□是 □否
	

	
	
	2
	出入口是否平順(無門檻)以利行進？
	□是 □否
	

	
	
	3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4
	是否有防滑措施？
	□是 □否
	

	
	
	5
	內部是否有足夠輪椅通行及迴轉之淨空間(直徑1.2公尺但邊緣20公分可與洗面盆重疊) ？
	□是 □否
	

	
	
	6
	是否設置無障礙扶手？
	□是 □否
	

	
	
	7
	是否設置緊急救助鈴？
	□是 □否
	

	
	
	8
	洗面盆是否設置扶手並考慮輪椅乘坐者之使用（洗面盆前面20公分淨高65公分以上）？
	□是 □否
	

	
	維護
	9
	瓦斯熱水器設置於通風處或有排氣管到戶外？
	□是 □否
	

	
	
	10
	扶手是否定期檢查結構穩固且無凸起物？
	□是 □否
	

	三、緊急設備及消防安全
	設
備
	1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緊急照明燈或手電筒？
	□是 □否
	

	
	
	2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急救箱(藥品未過期限)？
	□是 □否
	

	
	
	3
	建築物內是否備置未過期限之滅火設備？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結果
	備註

	四、廚房

	設
備
	1
	是否有良好照明？
	□是 □否
	

	
	
	2
	是否設置瓦斯外洩警報器？
	□是 □否
	

	
	
	3
	是否有排煙及排風設備？
	□是 □否
	

	
	
	4
	粘板刀具是否區分並標示生/熟食？
	□是 □否
	

	
	維護
	5
	地面採用防滑材料或已做防滑處理? 
	□是 □否
	

	
	
	6
	瓦斯管線是否定期檢查？
	□是 □否
	

	
	
	7
	裸露之電線無老化破損問題？
	□是 □否
	

	檢核
項目
	分類
	項次
	調查指標
	調查內容
	備註

	五、建築物周邊環境

	設
備
	1
	坡道是否平順可供輪椅通行（坡道之坡度是否妥適，兩端高差/坡道長度最好在1/10以下）？
	□是 □否
	

	
	
	2
	階梯是否梯級高度與深度比例一致且無太陡情形？
	□是 □否
	

	
	
	3
	坡道或階梯是否設置扶手且高度適中（扶手高度為地面上起75-85公分）？
	□是 □否
	

	
	
	4
	道路、坡道或階梯構造是否堅固？
	□是 □否
	

	
	
	5
	道路及建築物出入口附近是否有良好的照明？
	□是 □否
	

	
	維護
	6
	道路、坡道或階梯表面採用防滑材料或已做防滑改善
	□是 □否
	

	
	
	7
	坡道地面應定期維護平整、堅固、防滑
	□是 □否
	

	
	
	8
	扶手是否定期檢查結構穩固且無凸起物？
	□是 □否
	

	
	
	9
	建築物周邊是否便利緊急救助車輛停放？
	□是 □否
	

	六、文化與特性
	1
	站內設置是否符合族群文化特性？
	□是 □否
	

	
	2
	是否有專屬空間？
	□是 □否
	

	七、其他事項
	

	【請依實際需求逐級核章】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bookmark: _Toc208387708]附件6.3服務場地現況照片
1. 入口處：
	[bookmark: _Hlk206148776]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2. 主要活動空間：
	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廚房：
	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3. [bookmark: _Hlk206144052]廁所：
	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4. [bookmark: _Toc202807791]辦公空間：
	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bookmark: _Toc208387709]附件7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新設置文健站計畫初審表
1、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鄉（鎮、市、區）
	村/里
	該村里是否設有文健站、巷弄長照站或其他社區關懷據點
	執行單位
	文健站名稱
	服務空間類型
	服務地址

	
	
	
	名稱
	是否為在地組織
	
	
	

	
	
	
	
	
	
	
	


2、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檢核表：
	項次
	應備項目文件
	備齊者請打勾

	1
	申請補助計畫書
	

	2
	長者名冊
	

	3
	環境設備安全調查表(含場地現況照片)
	

	4
	立案證書影本
	

	5
	自籌款證明影本
	

	6
	擬進用工作人員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如尚無人選，得註明待聘中)

	7
	場地使用同意證明書
	

	8
	公開說明會紀錄
	

	9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
	


3、 服務區域基本資料
	鄉（鎮、市、區）數
	

	村（里）數
	

	村(里)總人口數
	       人(男  人；女  人)

	原住民族村(里)55歲以上人口數
	        人(佔該區  %；男  人；女  人)

	是否符合布建原則
	□符合布建原則
  □原住民族地區： 
[bookmark: _Hlk205024338][bookmark: _Hlk205048472]□轄內尚未設置文健站之村里。
□轄內村里數涵蓋率未達60%之地區。
□轄內55歲以上原住民族人口數達150人，且確有照顧需求者。
[bookmark: _Hlk205050067]  □非原住民族地區
□轄內尚未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或巷弄長照站(社照C/醫事C)之村里。
□轄內醫療、福利、交通等相關資源缺乏或不易取得照顧服務之原住民族聚落。
□轄內55歲以上原住民族人數有到站照顧需求逾20人之村里，且提報「非原住民族地區尚待設置文健站需求一覽表」者。
□未符布建原則，但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確有其設置必要性，請敘明具體需求及提供相關佐證文件。



申請單位今年度是否有申請其他社區照顧方案
· 從未申請    
· 餐飲服務    □日間照顧    □居家服務    □喘息服務
· 福利社區化（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計畫）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 照顧服務社區化（推展志願服務工作）      □巷弄長照站
· 長青學苑    □ 其他
4、 初審評分表(請依計畫規定審查，得依實際需要調整評分項目)：
	項目
	配分
	評分

	提供服務場地安全性
	25
	

	滿足長者照顧需求性
	25
	

	工作人員文化性與專業性
	25
	

	執行單位健全性與支持性
(含過往社會福利服務執行績效)
	20
	

	經費編列合理性
	5
	

	初審成績(總分100分)
	

	【初審小組意見(必填勿空白)】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bookmark: _Toc208387710][bookmark: _Hlk206174362]	附件8經費補助項目

1、 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且應依核定計畫之補助項目執行與支用，原則不得任意調整變更，如需變更應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未經同意變更者不予核銷。
2、 執行單位應依本會當年度公告補助項目及額度，依實際需要編列經費，各項經費項目應與計畫推動相關，並依實核銷，其標準說明如下：
	項目一、開辦費/充實設施設備費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一)開辦費

	1. 補助項目：本項補助「新設置」文健站，得包括辦公室設備、簡易廚房設備、公共活動空間設施設備(如扶手、斜坡板等)休閒康樂設備及照顧長者所需之相關設備(如血壓監控用品、耳溫槍)、護理耗材、體重體脂身高計、運動保健用品、日常生活輔具、飲食輔具等相關設備費用。購置相關設施設備，以不重複為原則，並優先補助長者可使用之設備。執行單位應列財產清冊，並黏貼財產標籤，於適當位置標明「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及「經費來源：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字樣。
2. 補助標準：每站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

	(二)充實設施設備費
	本項補助「賡續設置」自計畫核定日起滿3年之文健站，購置相關設施設備原則與開辦費項目相同，以不重複為原則，並優先補助長者可使用之設備，每站每年最高補助5萬元。

	項目二、基本業務費/量能服務費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一)基本業務費
	1. 補助項目：包括餐點費(食材費)、臨時工資(含其他雇主應負擔項目)、房屋租金、水費、電費、瓦斯費、電話費、網路費、活動場地費、文具、茶水、郵資、運費、講師費(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有線電視裝機費、收視費、器材租金及維護費、電腦耗材費、活動材料費、車輛租金、油料費、志工保險、公共意外責任險、強制汽車責任險、乘客責任險、任意責任險、雜支等辦理文健站相關業務費用。
2. 補助標準：自115年起以補助5日開站為原則，原住民族地區每站每年最高114萬6,400元，非原住民族地區每站每年最高90萬4,000元。但114年以前已核定3日開站者，每站每年最高53萬5,000元。
	基本服務級距
	服務人數
	原住民族地區(年)
	離島地區(年)
	非原住民族地區(年)

	第1級
	20-29人
	90萬4,000元
	93萬
2,800元
	66萬1,600元

	第2級
	30-39人
	101萬400元
	103萬9,200元
	76萬8,000元

	第3級
	40人以上
	114萬6,400元
	117萬5,200元
	90萬4,000元


3. 另服務人數小於第1級者，經本會專案核定者，原住民族地區每站每年最高79萬4,000元，非原住民族地區每站每年最高55萬1,600元。
4. 基於都市地區原住民族長者居住分散，使用公有公共空間不便，且缺乏具原住民族部落傳統文化內涵之照顧資源，爰加值「文化照顧及傳承加值補助費」，以營造溫馨且具在地原住民族特色，每站最高每年補助24萬2,400元。

	(二)量能提升業務費
	1. 補助項目：本項僅以「原住民族地區」文健站申請為限，考量原鄉地區醫療照護資源針對CMS2~3輕度失能、身心障礙中度以下、獨居原住民族長者提供包括簡易居家服務、長照創新服務、陪同外出服務、陪同就醫及其他符合在地需求之長照創新服務等相關費用，如講師費、材料費、志工交通費、車輛租金油料費或臨時工資等相關費用。
2. 補助標準：依照不同服務長者人數補助經費，共分4級，第1級(1-3人)，補助9萬元；第2級(4-6人)，補助17萬元；第3級(7-9人)，補助22萬元；第4級(10人以上)，補助28萬元。
	[bookmark: _Hlk207117369]量能服務級距
	服務長者數
	補助額度(年)

	第1級
	1-3人
	9萬元

	第2級
	4-6人
	17萬元

	第3級
	7-9人
	22萬元

	第4級
	10人以上
	28萬元




	項目三、工作人員服務費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一)計畫負責人津貼
	1. 補助項目：每站補助1名計畫負責人津貼，主責督導文健站各項工作項目執行進度。
2. 補助標準：計畫負責人依照年資補助津貼，每人每月最高8,000元，但114年以前已核定3日開站者，每人每月最高4,000元。另照服員兼任計畫負責人已領津貼4,000元整，得予續領。
	級距
	補助額度(月)
	補助標準

	第1級
	3,000元
	文健站照服員年資滿2年兼任計畫負責人

	第2級
	7,000元
	擔任文健站計畫負責人年資未滿3年

	第3級
	8,000元
	擔任文健站計畫負責人年資滿3年




	(二)文化健康照顧服務員服務費

	1. 補助項目：每站依不同服務級距配置照服員，主責辦理文健站各項服務項目，補助照服員相關服務費用。
2. 補助標準：
(1) 薪資：依照職稱及年資補助照服員薪資，每人每月最高3萬7,000元，但照服員薪資以不得低於114年已核定薪資補助級距為原則。
	薪資
級距
	職稱
	補助額度(月)
	補助標準

	第
1
級
	文化健康
照顧服務
助理員
	31,000元
	原則應依文化健康照服員資格條件進用，但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開徵才3次(每次至少公告10天)，仍無法進用者，得放寬進用至少完成照服員相關資格訓練50小時先以「文化健康照服助理員」進用，並於實際到職日起6個月內取得照服員訓練結業證明書，始得續聘。

	第
2
級
	文化健康
照顧服務員
	34,000元
	符合照服員進用資格者。

	第
3
級
	文化健康
照顧服務專員
	36,000元
	符合照服員進用資格且均符合下列資格者：
A. 擔任文健站照服員年資滿2年者。
B. 取得照服員技術士證照、社會工作師證照、護理師證照或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之一者。
C. 取得中高級原住民族語言任一類合格證書[footnoteRef:1]。 [1: 依現行中高級族語合格證書分為「中高級-聽說」、「中高級-讀寫」及「中高級」三類證書。] 


	第
4
級
	文化健康
照顧服務
助理資深專員
	36,500
	符合照服員進用資格且均符合下列資格者：
A. 擔任文健站照服員年資滿3年者。
B. 取得照服員技術士證照、社會工作師證照、護理師證照或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之一者。
C. 取得高級原住民族語言合格證書。

	第
5
級
	文化健康
照顧服務
資深專員
	37,000
	符合照服員進用資格且均符合下列資格者：
A. 擔任文健站照服員年資滿4年者。
B. 取得照服員技術士證照、社會工作師證照、護理師證照或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之一者。
C. 取得優級原住民族語言合格證書。


(2) 年終獎金：照服員前一年度12月1日以前仍在職者，每人補助1.5個月薪資，但實際任職服務未滿1年者，得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三)執行單位雇主應負擔工作人員勞保、健保、勞退相關保險費用
	本項補助執行單位勞保、健保及勞退相關雇主應負擔費用，每站每月最高補助8,000元，但114年已核定3日開站者，每站每月最高補助4,000元。

	項目四、行政管理費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行政管理費
	1. 補助項目：本項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相關行政管理費用。
2. 補助標準：
(1)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每縣(市)轄管1站補助2萬元，最高補助120萬元；另轄內站數未達6站者補助5萬元。
(2) 補助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每鄉(鎮、市、區)依照不同轄內站數補助。
	轄內站數
	補助經費

	1~4站
	10萬元

	5~9站
	15萬元

	10~14站
	20萬元

	15站以上
	25萬元

	代管每站
	2萬元









[bookmark: _Toc208387711][bookmark: _Toc201935329]附件9成果報告書及經費結報表

○○○政府辦理○年度文化健康站成果報告書(範本)

【成果報告封面】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政府○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年度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年度推動○○○縣(市)政府文化健康站執行計畫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期間：○○年1月1日至○○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年○月○日
【成果報告內容】
1、 計畫名稱與目的
2、 經費運用情形(請說明整體運用情形，結報明細表如後附件)
3、 執行項目與服務成果(請彙整說明轄內各文健站執行項目與服務成果，並列出具體成果數據，相關人次應包含性別統計，每項服務項目至少包含4張圖說)
4、 執行效益檢討分析(是否符合原定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如無，請列出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如何檢討改善)
5、 結語


[bookmark: _Toc208387712]附件9.1支出結報明細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政府推動○年度
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經費支出結報明細表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執行期程：○年1月1日至○年12月31日

	年度計畫總核定金額：○元整
【原民會負擔比例○%，計○元；地方負擔比例○%，計○元】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文健站
	執行單位
	核定數(A)
	小計
	實支數(B)
	小計
	執行率
(C)
B/A
	賸餘款(D)
B-A

	
	
	
	開辦費
	充實設施設備費
	業務費
	工作人員服務費
	行政管理費
	
	開辦費
	充實設施設備費
	業務費
	工作人員服務費
	行政管理費
	
	
	

	
	
	
	
	
	
	
	
	
	
	
	
	
	
	
	
	

	
	
	
	
	
	
	
	
	
	
	
	
	
	
	
	
	

	
	
	
	
	
	
	
	
	
	
	
	
	
	
	
	
	

	
	
	
	
	
	
	
	
	
	
	
	
	
	
	
	
	

	合計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主計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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